职业安全卫生集体合同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及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法律法规，为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，改善企业安全卫生管理工作，经公司工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工会）代表和公司行政代表充分协商，并征得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，就职业安全卫生签订专项集体合同。

第一条 合同期：自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合同期内对本公司工作的全体员工均具有约束力。

第二条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安全卫生规定和标准，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员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教育，防止安全生产和安全卫生事故的发生，减少职业危害。
第三条 公司在本合同期内对以下方面继续进行调整和改进：

1、劳动时间：生产员工作业时间平均每周不超过  48   小时。

2、劳动保护用品：

（1）员工上班穿的工作服，根据不同岗位的特点设计发放工作服；
（2）劳动保护手套根据各岗位特点发放不同规格的手套。

3、工作环境卫生：

（1）加强车间内排风管理，促进车间内的空气流动，使工作区的空气卫生指数达到标准要求。

（2）每年都要进行卫生健康检查，并建立职工卫生健康档案和监护档案。

（3）厦季高温期发放员工防署药品，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

4、公司配备  1   名专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人员。

5、对兼职安全卫生人员进行年不少于   16    小时的专业知识培训，对员进行年不少于 4小时的安全卫生培训。

6、每年每个月公布公司职业安全卫生情况报告。

第四条 员工需要严格遵守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，遵守操作规程，确保生产安全。

1、必须严格遵守劳动纪律、文明生产、安全生产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。

2、自觉接受安全卫生培训，未经考核合格，不能上岗作业。

3、上班必须穿戴劳保用品，不得在无作业资格的岗位上擅自操作。

4、负责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内容对本岗位的安全卫生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发现有安全卫生险情需及时报告。

5、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冒险作业。

6、女职工享有特殊保护的权利。

7、对危害健康和生命安全和行为有批评、检举、建议的权利，并积极向工会组织反映。
第五条 公司加强对安全卫生工作的管理：

1、定期检查安全卫生的执行情况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责令有关部门整改，并对责任人进行相应处分。

2、对不符合岗位操作要求，或二次以上培训仍未达到岗位安全操作要求的员工，可以予以解除劳动合同。

3、违反各项安全、文明生产管理规定的员工，可以先以教育为主方法处理，并按公司制度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六条 成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委员会，协调有关安全卫生工作，处理有关涉及安全卫生工作等事宜；处理安全卫生责任事故，并可依法追究事故责任人的经济、法律责任。

第七条 建立工作事故报告制度，发生安全卫生伤害事故后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
1、建立工伤事故报告制度

2、迅速救治工伤员工

3、依法予以工伤员工经济补偿和其他待遇

4、依法追究安全事故责任人经济、法律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合同在有效期内由于客观因素或不可抗力导致合同难以履行时，合同任何一方均可向另一方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，并可在7日内双方进行协商，经协商一致后由公司在10日内报劳动保障部门备案。

第九条 本合同履行时发生争议，由联合委员会双方进行劳动争议调解。

第十条 本合同未明确事项按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合同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，由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生效，30日内行政或委托工会将文本一式三份报相应劳动保障部门备案，劳动保障部门15日内未提交书面异议的，集体合同自行生效。
第十二条 本合同生效后5日内，向公司全体人员张榜公布。

第十三条 本合同到期前90天双方均可向双方书面提出协商意向书，重新进行职业安全集体合同的协商。

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三份，市总工会一份。

行政方首席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工会方首席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